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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7批 2018年12月7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序
号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X51000

0201811

290039

大
气

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金兰

路511号满源海鲜烧烤大排

档、陈记烧烤大排档两家烧烤

摊油烟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

放，污染环境。

达
州
市

2018年11月29日晚23时，达州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宏及工作组开展调查处理。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满源海鲜烧烤”，于2015年6月8日取得达州市通川区工商质监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为个体工商户，名称为：达州市通川区满源烧烤店，注册号：

511702600273321；于2018年9月5日取得通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5117020035522。

“陈记烧烤大排档”，于2017年9月8日取得达州市通川区工商质监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名称为：达州市通川区陈荣虎烧烤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702MA68DXQE60；于2017年9月13日取得通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通食药监餐2017030143。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2017年5月23日，达州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向“满源海鲜烧烤”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达市城管责改字〔2017〕0002981号），责令当事人将老

式烧烤设备更换为无烟烧烤一体机，6月1日检查，发现当事人已更换设备。

2018年10中旬，在达州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的监督下，两家烧烤店先后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烧烤油烟经二次净化后排放。日常巡查检查，两家烧烤门

市油烟净化设备均正常使用。

2018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分别接到市长热线交办单（201810310097号、201811120001号）投诉，达州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接举报后立即开展了

整治行动，并及时进行回复。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人举报的“满源海鲜烧烤大排档、陈记烧烤大排档两家烧烤店油烟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不属实。经调

查核实，投诉人举报的两家烧烤店均使用无烟烧烤车从事烧烤作业，厨房设置有专用烟道，安装有油烟净化器，烧烤油烟经无烟车、油烟净化器两次净化后排

入专用烟道，同时，两家烧烤店定期（每月）对净化设备进行了清洗。

2018年11月30日，达州市城管执法局委托了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两家烧烤门市油烟均达标排放

（融华检测〔2018〕字第120305号、融华检测〔2018〕字第120306号）。

不
属
实

责任领导：达州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宏

责任单位：达州市城管执法局

责任人：达州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赵彪

一、行政处罚情况

两家烧烤店均使用无烟烧烤车从事烧烤作业，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并正常使用，油烟排放检测

达标，不予实施行政处罚。

二、加强日常监管

2018年12月1日，达州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五中队安排2名执法人员主动对该区域居民

进行回访，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净化设施设备使用情况，督促经营者建立清洗台账，确保油烟达标排

放，防止油烟污染。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

D51000

0201811

290030

生
态

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

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大

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

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

态环境，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

查，完全走形式。

达
州
市

一、关于“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17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时，独秀峰玻璃吊桥（实为彩虹桥）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装饰装修。由于未取得相关手续，万源市环保局、

万源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根据督察组要求对玻璃吊桥（实为彩虹桥）作出书面停工整改处理意见，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整改要求限期整

改。该建设项目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万源市森林公安局已于2017年12月27日立案查处。因此，“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的问题

属实。玻璃吊桥建设地址位于八台山景区独秀峰区域，海拔高度约2000米，系高山低矮灌木及草本植被，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大量砍伐树木的行为，吊桥周

边植被情况良好，不存在水土流失问题。综上，“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报审批的索道建设方案未获得批准，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查处后，2017年8月，

万源市环保局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万环责改〔2017〕C-20号）；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下达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通知书》（万住建违停字〔2017〕01号），该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同时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对周边进行植被恢复，万源市旅

游景区管理中心对原已停工建设的索道基础项目重新设置停止施工牌并用锁链封闭，因此“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查，完全走形式”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17年8月7日（2件）至8日（1件），达州市环保局共接到3件12369信访投诉件，均投诉“八台山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未办理环

评手续”，随后达州市环保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信访件转交至万源市环保局办理，万源市环保局赓即对景区内“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的违建项目进行调

查处理。2017年8月8日，万源市环保局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万环责改〔2017〕C-20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

为，并于2017年8月11日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达州市环保局；2017年8月13日，万源市环保局针对八台山景区内的宜家人客栈、玻璃吊桥等违法建设行为，对万源

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处罚款1419676元（川环法万源罚字〔2017〕3-5号），并跟踪督促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整改到位；同时，针对景区林地被破

坏的情况，2017年8月以来，万源市纪委监察局先后进行立案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党内警告处分6人、行政警告处分2人、诫勉谈话4人。2018年

11月17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170011号投诉案件后，由达州市国土局牵头，达州市环保局派出环评科唐天富同志配合调查，现

场就投诉案件调查工作涉及的环保方面专业领域问题进行指导。综上，“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查，完全走形式”的问题不属实。

属
实 无

责任领导：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秋、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传胜

责任单位：万源市旅游局、万源市住建局、万源市环保局、万源市林园局、万源市国土资源局、万

源市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八台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万源市旅游局局长康萍、万源市住建局局长陈一富、万源市环保局局长符合、万源市林

园局局长童小佳、万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宋春光、万源市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局长唐天荣、八台镇人民

政府镇长何章才

一、行政处罚情况

2017年12月27日，万源市森林公安局对玻璃吊桥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进行立案查处，并处以

7590.78的罚款，此案于2018年1月15日已结案。2018年10月30日，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

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玻璃桥”等建构筑物项目进行立案调查（万住

建案立字〔2018〕12号）；2018年11月18日，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玻璃吊桥（彩虹桥）项目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万住建〔2018〕罚字第12

号），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限期完成相关手续。

二、整改情况

2018年11月19日，万源市旅游局印发《关于对八台山景区彩虹桥游乐项目限期整改的通知》

（万旅发〔2018〕33号），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完善相关手续前限期整改玻璃吊桥

（彩虹桥）。《八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已于2018年11月14日报省政府，因该《总体规划》正处于

运行审批阶段，省政府尚未批复，暂不能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待12月底前《八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获得审批后，督促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底前完成林地征占用手续。

同时，万源市林园局将进一步落实管控责任，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杜绝有新的非法占用林地现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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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00

0201811

290057

水
污
染

达州市达川区近几年开

发商沿着大雁（堰）镇的河边

修建房子。化粪池污水直接

排放到河水里，导致河水污

染。

达
州
市

该举报内容属实。经查，大堰场镇沿河房屋均是2014年以前修建，同时配套建设了化粪池，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排污沟渠和污水管网，

主要通过“大桥下”排污口、“舒心家园”排污口、“下场街”排污口3个排污口直接排入大堰河。其中，“大桥下”排污口是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污

水管网排入大堰河；“舒心家园”排污口是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沟渠流入大堰河；“下场街”排污口是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雨污

合流沟渠流入大堰河。现场调查时，发现部分排污口存在淤泥和白色垃圾，对河水有污染现象。

属
实 无

一、关于达州市达川区近几年开发商沿着大雁（堰）镇的河边修建房子。化粪池污水直接排放到

河水里，导致河水污染的问题

责任领导: 达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飞

责任单位：达川区大堰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达川区大堰镇人民政府镇长杨志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由大堰镇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沿河房屋业主对

化粪池进行清掏并采取消杀处理；对排污沟渠内积存的淤泥和白色垃圾进行清理并采取消杀处理。

已于2018年12月1日完成。

二、加快推进大堰场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责任领导:达川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肖启文

责任单位：达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人：达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唐毅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加快实施大堰镇场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场地平整施工；

2.加快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财政评审及施工招标工作。2019年12月30日前建成污水处理厂并

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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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00

0201811

290055

大
气
噪
音

达州市通川区宏鑫家具

有限公司废气、噪音污染严

重。

达
州
市

一、基本情况

该公司于1997年在南外华川建厂，2010年更名为“达州市宏鑫家具有限公司”，同年迁入西外镇新锦社区的达州通洲集团百货仓库内，厂区紧邻襄渝铁

路，周边300米内无住户。占地面积6600余平方米，车间面积3000平方米。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关于“达州市通川区宏鑫家具有限公司废气污染严重”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11月30日，调查组实地查看，实木车间内的切割机、打孔机均

配置了布袋收尘器，喷漆房废气通过风机引入活性炭吸附箱、吸附棉处理后进行无组织排放，但生产车间窗户未安装纱窗，通风口存在粉尘溢散现象。根据12

月2日四川融华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融华检测（2018）字第120201号〕，各监测点苯、甲苯、二甲苯排放浓度均低于《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表5规定的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颗粒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规定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废气

检测各项指标未超标。

（二）关于“达州市通川区宏鑫家具有限公司噪音污染严重”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11月30日，现场核实发现，该企业为昼间生产，夜间不生产，昼

间生产过程，切割、打磨中产生噪音。根据12月2日四川融华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融华检测（2018）字第120201号〕，各监测点位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值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1中厂界外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排放限值。噪音检测各项指标未超标。

属
实

通川区纪

委监委已开展

调查核实。

责任领导：达州市通川区政府副区长庞福佑

责任单位：西外镇人民政府、通川区环保局、通川区经信局

责任人：通川区西外镇镇长赵显华、通川区环保局监察大队大队长郝亮、通川区经信局安全股股

长朱品涛

一、行政处罚情况

达州市宏鑫家具有限公司取得相应行政许可，且废气、噪音各项指标均达标，不予处罚。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处理情况

（一）责成该公司对厂房内窗户安装密封网；

（二）责成该公司拆除排风扇，对排风口进行封堵；

（三）由西外镇负责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及频次，杜绝产生废气、噪音扰民现象。（2018年12月1

日已完成并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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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00

0201811

290013

生
态

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

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大

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

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

态环境，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

查，完全走形式。

达
州
市

一、关于“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17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时，独秀峰玻璃吊桥（实为彩虹桥）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装饰装修。由于未取得相关手续，万源市环保局、

万源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根据督察组要求对玻璃吊桥（实为彩虹桥）作出书面停工整改处理意见，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整改要求限期整

改。该建设项目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万源市森林公安局已于2017年12月27日立案查处。因此，“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景名胜区在独秀峰修吊桥”的问题

属实。玻璃吊桥建设地址位于八台山景区独秀峰区域，海拔高度约2000米，系高山低矮灌木及草本植被，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大量砍伐树木的行为，吊桥周

边植被情况良好，不存在水土流失问题。综上，“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报审批的索道建设方案未获得批准，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查处后，2017年8月，

万源市环保局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万环责改〔2017〕C-20号）；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下达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通知书》（万住建违停字〔2017〕01号），该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同时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对周边进行植被恢复，万源市旅

游景区管理中心对原已停工建设的索道基础项目重新设置停止施工牌并用锁链封闭，因此“现在还在修一个索道，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查，完全走形式”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17年8月7日（2件）至8日（1件），达州市环保局共接到3件12369信访投诉件，均投诉“八台山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未办理环

评手续”，随后达州市环保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信访件转交至万源市环保局办理，万源市环保局赓即对景区内“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的违建项目进行调

查处理。2017年8月8日，万源市环保局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万环责改〔2017〕C-20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

为，并于2017年8月11日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达州市环保局；2017年8月13日，万源市环保局针对八台山景区内的宜家人客栈、玻璃吊桥等违法建设行为，对万源

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处罚款1419676元（川环法万源罚字〔2017〕3-5号），并跟踪督促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整改到位；同时，针对景区林地被破

坏的情况，2017年8月以来，万源市纪委监察局先后进行立案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党内警告处分6人、行政警告处分2人、诫勉谈话4人。2018年

11月17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170011号投诉案件后，由达州市国土局牵头，达州市环保局派出环评科唐天富同志配合调查，现

场就投诉案件调查工作涉及的环保方面专业领域问题进行指导。综上，“达州市环保局下去检查，完全走形式”的问题不属实。

属
实 无

责任领导：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秋、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传胜

责任单位：万源市旅游局、万源市住建局、万源市环保局、万源市林园局、万源市国土资源局、万

源市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八台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万源市旅游局局长康萍、万源市住建局局长陈一富、万源市环保局局长符合、万源市林

园局局长童小佳、万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宋春光、万源市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局长唐天荣、八台镇人民

政府镇长何章才

一、行政处罚情况

2017年12月27日，万源市森林公安局对玻璃吊桥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进行立案查处，并处以

7590.78的罚款，此案于2018年1月15日已结案。2018年10月30日，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

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玻璃桥”等建构筑物项目进行立案调查（万住

建案立字〔2018〕12号）；2018年11月18日，万源市住建局对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玻璃吊桥（彩虹桥）项目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万住建〔2018〕罚字第12

号），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限期完成相关手续。

二、整改情况

2018年11月19日，万源市旅游局印发《关于对八台山景区彩虹桥游乐项目限期整改的通知》

（万旅发〔2018〕33号），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完善相关手续前限期整改玻璃吊桥

（彩虹桥）。《八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已于2018年11月14日报省政府，因该《总体规划》正处于

运行审批阶段，省政府尚未批复，暂不能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待12月底前《八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获得审批后，督促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底前完成林地征占用手续。

同时，万源市林园局将进一步落实管控责任，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杜绝有新的非法占用林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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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宣汉县三河乡青

龙鱼庄砂石厂（主要经营破碎

石头），装卸货粉尘和噪音污

染很严重；污水直排到河道，

河道沿线淤泥很严重。

达
州
市

2018年11月30日，由宣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德春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一、关于“装卸粉尘和噪音污染很严重”的问题

该举报内容属实。12月1日，宣汉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碎石加工场出入口、场区西侧、附近农户3个点位噪声和颗粒物进行了监测，监测显示三个点位

噪声、颗粒物均在标准限值范围内，但经过专班组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和调查走访，装卸货工段确存在产生扬尘、环境噪声等污染物。

二、关于“污水直排到河道”的问题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经过专班组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和调查走访，该公司采取干式破碎加工作业法，无生产性废水产生，仅生产生活区有少量用水，且已修

建化粪池处理，不存在污水直排到河里现象。

三、关于“河道沿线淤泥很严重”的问题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经过专班组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和调查走访，现场河水清澈，无泥沙直接排入河道现象，河道沿线无淤泥。

属
实 无

责任领导：宣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德春

责任单位：宣汉县环保局，宣汉县三河乡人民政府

责任人：宣汉县环保局局长刘风物，宣汉县三河乡人民政府乡长王进。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二、整改情况

宣汉县环保局对该公司下达《环境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再添置1台机雾炮机，加强布袋除尘

等环保设施维护保养，在卸货区外新建隔音挡墙，有效防治装卸货扬尘和噪音污染（2018年12月10

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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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万源市八台山风

景旅游区的管理公司大巴山

旅游公司，在2017年，没有经

过政府同意，私自毁坏150亩

森林修建玻璃吊桥和宜家人

客栈，游客制造的垃圾，公司

管理不善，污染环境。去年向

达州市环保局反映，最后只是

罚了5000元。诉求：拆除客

栈和玻璃吊桥，恢复原来的森

林，要求旅游公司撤离。

达
州
市

一、关于“万源市八台山风景旅游区的管理公司大巴山旅游公司在2017年没有经过政府同意，私自毁坏150亩森林修建玻璃吊桥和宜家人客栈”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17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接到“宜家人客栈”投诉件后，万源市林园局对景区玻璃吊桥（彩虹桥）和“宜家人客栈”等项目进行现场

核查，经核查玻璃吊桥（彩虹桥）和“宜家人客栈”存在占用林地行为，万源市林园局分别于2017年12月27日和2017年8月13日对西安华晨服务有限公司（玻

璃吊桥施工单位）、“宜家人客栈”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进行了立案查处。因此，占用林地修建玻璃吊桥和“宜家人客栈”问题属实。但是，经万源市林园局实地调

查核实，玻璃吊桥（彩虹桥）实际占用林地面积421.71平方米（约0.64亩）；“宜家人客栈”实际占用林地面积为347.24平方米（约0.52亩），共计占用林地774.95

平方米（约1.16亩），因此，投诉人称“毁坏150亩森林”不属实。2017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以来，万源市林园局通过定期巡查，目前未发现“继续施工、有新占用

林地”的行为。2018年12月1日，专案工作组实地调查了玻璃吊桥和“宜家人客栈”，现场也未发现有新占用林地的行为，未发现“继续施工”的现象。

二、关于“旅客制造的垃圾，公司管理不善，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18年12月1日下午，专案工作组到八台山景区现场调查核实，查阅了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环境卫生保洁和清运方面的管理

制度和工作日志，该公司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完善，设有保洁部，聘有保洁人员19人，做到景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签订生活垃圾处理协议，对景区所产生垃

圾实行定期清运，转运到官渡垃圾处理厂（玛瑙溪华新水泥厂）进行生态处置。工作组现场查看景区道路及景点周边，未发现白色垃圾，无游客乱扔垃圾的现

象，垃圾箱也没有留存的垃圾，整个景区环境干净整洁；专案工作组随机对游客及原住民进行走访调查，均表示对景区内清洁卫生表示满意。综上，“旅客制造

的垃圾，公司管理不善，污染环境”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去年向达州市环保局反映，最后只是罚了5000元”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17年8月7日（2件）至8日（1件），达州市环保局共接到3件12369信访投诉件，均投诉“八台山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未

办理环评手续”，随后达州市环保局将此信访件转交至万源市环保局办理，万源市环保局赓即对景区内“宜家人客栈”和玻璃吊桥等项目的违建项目进行调查处

理。2017年8月8日，万源市环保局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万环责改〔2017〕C-20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环境违法

行为，并于2017年8月11日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达州市环保局；2017年8月13日，万源市环保局针对八台山景区内的宜家人客栈、玻璃吊桥等违法建设行

为，对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处罚款1419676元（川环法万源罚字〔2017〕3-5号），并跟踪督促万源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整改到位；同时，针

对景区林地被破坏的情况，2017年8月以来，万源市纪委监察局先后进行立案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党内警告处分6人、行政警告处分2人、诫

勉谈话4人。

属
实 无

责任领导：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秋、万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传胜

责任单位：万源市林园局、万源市住建局

责任人：万源市林园局童小佳、万源市住建局陈一富

一、关于“万源市八台山风景旅游区的管理公司大巴山旅游公司在2017年没有经过政府同意，

私自毁坏150亩森林修建玻璃吊桥和宜家人客栈”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2017年8月13日，万源市森林公安局对“宜家人客栈”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进行立案查处，并处以5208.6元的罚款，此案于2017年8月25日已结案；2017年12月27日，万源市

森林公安局对玻璃吊桥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进行立案查处，并处以7590.78的罚款，此案于2018年1

月15日已结案。

（二）整改情况。2018年11月19日，万源市旅游局印发《关于对八台山景区彩虹桥游乐项目限

期整改的通知》（万旅发〔2018〕33号），责令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对八台山景区彩虹桥（玻

璃吊桥）游乐项目进行限期整改，在完善建设等相关手续前严禁私自运营。因省政府未对《八台山省

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批复，无法界定景区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总体规划，待《八台山省级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2018年12月底前获得审批后，在2019年1月30日前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2019年4月30日前全面完成各个点位项目相关建设手续。

二、关于“拆除客栈和玻璃吊桥，恢复原来的森林，要求旅游公司撤离”的诉求

回复意见：万源市人民政府与广东元邦房地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了投资

开发协议，万源元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四川省重点招商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主体单位，万源

大巴山旅游有限公司负责该景区的运营管理。截止目前，玻璃吊桥、宜家人客栈等项目均无新占用

林地等违法建设行为。待省政府对《八台山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批复后，万源市人民政府将严

格执行总体规划，督促项目业主依法完善相关手续并科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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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渠县锡溪乡社区

8组义通公司河道非法采沙，

饮用水被污染，导致附近村民

饮用水都很困难，影响老百姓

的正常生活。

达
州
市

一、群众反映“达州市渠县锡溪乡社区8组义通公司河道非法采沙，饮用水被污染”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情况不属实。渠县亿通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10月17日依法竞得河道采砂权，2013年12月19日向渠县工商质监督局申请办

理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508583138XN），2018年1月30日向渠县水务局申请办理了《四川省河道采砂许可证》（川准采证字〔2018〕第

14-07-<1至20>号），2018年3月8日向渠县地方海事处申请办理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准字〔2018〕第002号），2014年3月8日与渠县水务局签订了

《渠县境内巴河、州河、渠江河道采砂权出让合同书》。该公司按照《四川省水利厅关于渠县河道采砂规划报告（2013-2018年）的批复》（川水函〔2013〕144号）

同意的采砂区、采砂期和控制的采砂量进行开采作业，经现场实地查看，未在渠城、天星、锡溪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采，无越界开采、超量开采、禁采期开采

等违法行为。

渠县锡溪乡场区居民饮用水采取的地下水源，共有两处地下深水井，一处距离渠江约200米，另一处距离渠江约1500米。2018年11月30日，渠县环境保

护局对锡溪社区临时装卸点上下游河道断面水进行了抽样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报告表明锡溪社区临时装卸点河道上游500米和下游200米断面水质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标准。

二、群众反映“附近村民饮用水都很困难，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情况属实。锡溪乡场区居民饮用水一直由锡溪乡人民政府负责，2017年前由刘安义、王建华两个私营供水户供给。其中，刘安

义水厂于2001年建成，2002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因净化设施简陋，水处理后无法达标，已于2017年8月24日关停。目前，锡溪乡场区居民饮用水由王建华个

体供水户和1处抗旱应急水源供给。

王建华个体供水户建于2011年11月，以锡溪社区4组凡家院子大口井为水源，该工程起初为王建华自用，后在周边群众要求下逐步扩大用水户约160

户。2018年11月30日，渠县环境保护局对王建华个体供水户水源进行了抽样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报告表明王建华个体供水户水源符合《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中III类标准。

锡溪乡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于2017年2月建成，2017年8月24日投入使用，以锡溪乡石咀村1组的地下深井为水源，该工程供给锡溪社区260户群众用

水。2018年 11月 30日，渠县环境保护局对抗旱应急水源进行了抽样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报告表明抗旱应急水源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2017）中III类标准。

经现场调查走访，目前锡溪乡场区常住人口1777人，按日均用水量90升测算，场区居民日需水量约160吨，而王建华个体供水户日供水能力约60吨，抗

旱应急水源工程日供水能力约80吨，随着场区常住人口逐年增长和高层住宅出现，锡溪乡场区现有供水工程在用水高峰期间存在水压不足和水量欠缺现象，

当地群众生活饮用水存在一定困难。

属
实 无

一、关于“达州市渠县锡溪乡社区8组义通公司河道非法采沙，饮用水被污染”的问题

责任领导：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牟军

责任单位：渠县砂管办、锡溪乡人民政府

责任人：渠县砂管办副主任赵毅、锡溪乡人民政府乡长刘瑜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行政处罚情况。

（二）整改情况：

1.由渠县砂管办持续加强河道采砂经营活动监管，严格按照河道采砂许可的作业区域、采砂量开

采，严格禁止禁采区、禁采期开采以及越界超限开采等违法行为。

2.由锡溪乡人民政府持续加强辖区内河湖巡查，进一步规范砂石临时堆码管理，杜绝垃圾下河。

二、关于“附近村民饮用水都很困难，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的问题

责任领导：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牟军

责任单位：渠县水务局、锡溪乡人民政府

责任人：渠县水务局局长覃杰、锡溪乡人民政府乡长刘瑜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行政处罚情况。

（二）整改情况：

1.责成锡溪乡人民政府立即修复王建华个体供水户和抗旱应急水源工程2处供水工程一级保护

区物理隔离设施，健全保护区内地理界标、警示标志设置（整改时限：2018年12月20日前）。

2.责成锡溪乡人民政府切实加强王建华个体供水户和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工作人员管理，乡镇供

水公司做好技术指导，规范日常运营，做好管网维护，保障场区居民供水。

3.责成锡溪乡人民政府、渠县水务局会同县惠农公司，从附近的临巴水厂实施管网延伸工程至锡

溪乡场区，从根本上解决场区居民饮水问题（整改时限：2019年12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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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东乡镇仁家嘴砂

石场（主要经营破碎石头），装

卸货粉尘和噪音污染很严重。

达
州
市

2018年12月1日，由宣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兵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该举报内容属实。专班通过现场核查、现场噪音和粉尘监测、询问当事人、查阅相关资料、走访调查周围群众等方式，砂石场夏季生产时间为：上午

7:30—10:30，下午3：00—6：00；冬季生产时间为上午9:30—11：30，下午3:30—6:00，避开了群众的休息时间，现场确存在噪音和粉尘现象。

2018年12月1日，宣汉县环境监测站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该砂石场生产和装卸货物过程中的噪音和粉尘分别进行了监测。

一、噪音监测情况

布置了四个噪音监测点位，一号点位（原料场）43.7分贝、二号点位（加工区）56.5分贝、三号点位（产品区）57.8分贝、四号点位（农户任本千住户，临近公路，

有交通噪音）58.7分贝，均不超过国家执行标准60分贝。

二、粉尘监测情况

分三个时段进行粉尘监测，监测数据分别是：8点至9点总悬浮颗粒物0.133毫克/每立方米;11点至12点0.117毫克/每立方米；14点至15点0.167毫克/

每立方米，均不超过标准限值1毫克/每立方米。

经监测，该砂石场厂界噪音昼间等效声级和总悬浮颗粒物均不超标，宣汉县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监测报告（宣环监字〔2018〕第201号）。

属
实 无

责任领导：宣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兵

责任单位：宣汉县工商质监局、县经信局、县国土资源局、县环保局、东乡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宣汉县工商质监局局长李廷尧、县经信局局长王小伟、县国土资源局局长代静、县环保

局局长刘风物、东乡镇人民政府镇长向川

一、行政处罚情况

鉴于新兴砂石场手续齐全，无非法采矿行为，生产噪音和粉尘排放达标，且符合规定时间段生

产，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二、整改情况

由宣汉县环保局负责，加强对该砂石场的监管巡查，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持续强化生产降噪

和喷雾降尘控制，降低对周边环境影响。同时，严格监督业主生产时间，确保不在群众正常休息时间

内开展生产作业。

（紧接第一版）美不胜收，让人流
连忘返。

巴山大峡谷景区规划面积
达到575.13平方公里，由桃溪
谷休闲体验区、罗盘顶养生养心
区、巴人民俗休闲区、溪口湖生
态观光区四大板块组成。景区
海拔从最低处的452米到最高
处罗盘顶的2480米，高差达到
2000米，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景区现有重点保护动物23
种，更是植物资源的宝库，有高
等植物4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植物有崖柏、红豆杉、
水杉、银杏等，名贵中药材有金
银花、百合、柴胡、党参、当归、石
斛、五倍子等，因此享有“中国药
乡”的美誉。

（本报记者 彭小懿
龚其明 摄影报道）

（紧接第一版）同比增长17.5%，
工业经济逐步迈上了高质量发
展的轨道。

“引进来+走出去”
塑渠县工业制造品牌

“这批货要赶在下月5日前
完成，共1.8万件，全部空运俄罗
斯。”11月29日，走进渠县恒硕
迪杰服饰车间，车间主任邹攀一
边忙碌一边介绍，“总经理昨天
已经去了上海，准备作产品推
介，希望能签到更多国际订单。”

面对经济下行，许多企业订
单减少，恒硕迪杰不减反增的原
因在哪里？对此，邹攀表示，核
心在提高产品竞争力，关键在扩
大市场份额。

记者了解到，为鼓励企业扩
大市场份额，推动越来越多的

“渠县造”走出国门，渠县出台了
外贸出口相关激励措施，设立了
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鼓励企业在
技术创新与改造、产品研发与升
级上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新化发
展，抢占市场高地，在兼顾国内
市场的同时，转战海外市场。

如今，渠县越来越多的企业
走上了外销之路：恒硕迪杰服饰
销往美国等国家，德铭电子、乐

仕达电子产品销往日本、俄罗斯
等地，东顺光电产品打进了东南
亚市场……据统计，今年1至6
月，全县外贸出口备案企业增至
36家，外贸进出口累计实现357
万美元。

为塑造渠县工业制造品牌，
渠县还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积极
打造出3瓶酒（汉碑酒、宕府王
呷酒、华橙原酿果酒）、2朵花
（渠县黄花、渠江青花椒）、1盒
茶（秀岭春天绿茶）、1瓶醋（三
汇特醋）、1桶油（渠香园菜籽
油）、1包盐（天渠牌加碘食用
盐）等一批叫得响渠县工业品
牌。

此外，渠县还不断强化“引
进来”，以驻点招商、以商招商、
委托招商等创新招商工作，营造
良好招商环境，重商安商效果明
显。今年以来，该县开展小分队
招商28次，举办专题招商推介
会3次。1至9月，该县实现到
位资金120.15亿元；新签约项
目42个，签约金额246.4亿元。
进博会期间，香港宝仕佳将投资
3.7亿元，在渠县建设G2000品
牌服装自动化生产线项目，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
（特约记者 杨东 简朝龙 赵辉）

渠县：创新驱动激活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身处寒冬，心如暖春。12
月6日，对于达州新闻界来说，
是一个值得庆祝和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达州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正式成立了。自此，达州市
新闻工作者们加入到共同的组
织，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本营”。

这是达州新闻行业的喜
事。它将繁荣和发展我市新闻
事业，成为党和政府同新闻界密
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为推动我
市经济文化建设、建设幸福美丽
达州而不竭奉献。

“真是一件高兴的事，我们
有了共同的‘家’。”下午2点，
莲湖宾馆一楼会议厅已经聚满
了人，出席会议的来自市内各
地的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
开心地交流，脸上洋溢着愉悦
的笑容。

在满怀期盼中，下午2时30
分许，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达州市委宣传部有关同志
宣读关于成立达州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的批复、审议章程草案、
进行选举表决……大会按照《社
会团体管理条例》完成了相关议
程，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
了达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
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和协会
负责人。

“达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委外宣办主任杨晓军当选为
协会主席……”经协会筹备组提
名推荐，与会理事充分酝酿讨
论，选举结果尘埃落定。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为办

好协会尽绵薄之力。”提到今后
的发展，协会主席杨晓军表示，
协会将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
权益，繁荣和发展我市新闻事
业，努力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为推动我市经济文化建设、建设
幸福美丽达州而奋斗。

达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
全市新闻工作者自愿结成的地
方性行业协会，属于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是由中共达州市委领
导、达州市委宣传部主管的达州
新闻界全市性人民团体。

新闻工作者是传播党的声
音的主力军，新闻工作者协会是
党和政府同新闻界密切联系的
桥梁和纽带。会上，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洪继诚表示，希望市
新闻工作者协会坚持党的领导、
牢记职责使命，带领广大从业者
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
者。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
治定力，落实属地管理，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要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
宣传为主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始终善于把握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趋势，锐意改革创
新、勇于担当作为，切实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要创新机制、主动
作为，真正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
的“记者之家”。强化培养、练强
队伍，带领全市新闻工作者争做
宣传思想领域德艺双馨的“行家
里手”。

□本报记者 江吉

喜气洋洋 温暖如春
——达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侧记

本报讯 12月8日，达州市
第三届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在
达城西外人民广场举行。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洪继诚出席并致
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丰年，
市政协副主席郝徳恒出席活动。

洪继诚指出，当前，全市正
在奋力创建四川省文明城市、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必将在创建实践活动
中作出新贡献。洪继诚希望，各
地各部门和广大志愿者要勇挑
重担把责任担起来，用心服务把
精神扬起来，示范引领把范围做
起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
展，让有政策帮志愿者、有困难

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活动还为十佳志愿服务组
织、十佳志愿服务社区、十佳志
愿服务项目和十大最美志愿者
进行了颁奖。

据了解，近年来，全市志愿
者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丰富
且持续的志愿服务行动，传递向
善向上的力量，形成了丰富的志
愿服务文化和志愿服务模式，用
行动诠释了全民创建、共建共享
的理念，为建设幸福美丽达州提
供了强大的道德滋养和精神力
量。 （本报记者 刘岸）

我市举行第三届
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


